
 1 

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

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

 

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次会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

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。2020 年公司与中国建材

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签订了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并

编制了在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处置预案。

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前述事项发表了事情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——交易

和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公司编制了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

年度涉及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

务情况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汇总表）。我们对汇总表内容进行了认真审

阅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，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

业务的发生额为 1.68 亿元，余额为 0.48 亿元，与公司提供的 2020

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内容相符，与公司和财务公司之间关联交易

的实际情况相一致。 

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天职国际）核对了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并出具了《涉及财

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专

项说明》）。我们审阅了《专项说明》并经核查认为，公司在财务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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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与天职国际出具的《专项说明》情况一

致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进行存款、贷

款等金融业务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的

《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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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陈少明）  （谷秀娟）  （朱  岩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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